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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男孩无户口
民警帮他解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孟庆华 记者 唐慧）近日，献县
公安局淮镇派出所民警帮助一名 10岁无户口的男孩
解决了落户难题。

近日，献县公安局淮镇派出所民警在走访过程
中，发现辖区某村群众郭某某10岁的儿子还未落户。

10岁男孩为何没户口？民警经详细了解得知了原
因。原来，男孩并不是在医院出生的，因此他没有出生
医学证明。郭某某夫妇又没有文化，并未意识到没有
户口的严重性，这才导致了男孩一直没有落户。

淮镇派出所所长张林对此事高度重视，带领民警
到男孩所在村村委会和淮镇镇政府核实情况，并搜集
相关的证明材料。经过一系列核查及材料收集工作，
民警终于按规定为男孩办理了落户手续。

电动车被盗
南皮民警破案

本报讯（通讯员 郭政 记者 唐慧）近日，南皮公
安局刘八里派出所破获一起盗窃电动自行车案，抓获
盗窃嫌疑人。

8月 6日，孙某向南皮公安局刘八里派出所报警
称，她停放在南皮县双庙村瑞青公司南侧的电动自行
车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民警通
过走访和查看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视频，最终锁定了
作案的违法行为人吴某。

8月8日，民警在吴某的工作地将其抓获，追回了
被盗的电动车。经询问，吴某对偷窃电动自行车的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南皮警方已依法对吴某进行
行政处罚。

近日，孙某和家人给南皮公安局刘八里派出所民
警送去锦旗，表达对民警的感谢之情。

装有文玩玉石的包被盗
新华警方抓获嫌疑人

本报讯（通讯员 张婷婷 记者 唐慧）近日，新华
公安分局破获系列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人、违法
行为人1人。

8月12日上午10点，新华公安分局车站派出所接
到报警：有人物品被盗。接警后，民警找到了报案人王
某了解情况。

王某称，8月6日上午，他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新
华区供排水公司营业厅门前。等从营业厅办完业务出
来后，他发现放在电动自行车车筐内的黑色皮包不见
了，包内有16件文玩玉石。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监
控视频，发现嫌疑人为一名上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

民警通过嫌疑人离开的路线分析摸排，最终锁定
了他藏匿的地点。经过蹲守，民警成功将盗窃嫌疑人
吴某抓获。

经讯问，吴某对自己盗窃文玩玉石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同时，他还交代了另外 3起盗窃行为，并供出
了曾和他一起偷电动三轮车的李某。

通过侦查布控，民警在新华区某宾馆内将李某抓
获。通过询问，李某对自己伙同吴某盗窃电动三轮车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已被新华警方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违法行为人李某被新华警方依法给予行
政拘留15日的处罚。

新华警方已追回被盗电动三轮车 1辆、电动自行
车2辆、文玩玉石6件及部分赃款。

本报讯（通讯员 孟庆华 记
者 唐慧）近日，献县一对夫妻使
用假牌照驾车流窜盗窃，作案多
起后被献县警方抓获归案。

近日，献县公安局郭庄派出
所接辖区群众孙某某报警。孙某
某称，他在献县郭庄镇某小区停
放的电动自行车被盗。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案发
现场。了解了被盗电动车的特征
后，民警对周边居民及废品收购
点进行走访调查。

通过分析研判，民警确认献
县本斋回族乡孔某某、张某某夫
妇有重大作案嫌疑。郭庄派出
所与淮镇派出所联合作战，对
两人展开抓捕。

民警蹲守 4个多小时，将犯
罪嫌疑人孔某某及妻子张某某
在家中抓获，并在孔某某汽车的
后备箱内查扣汽车牌照十几副。

经讯问，孔某某及妻子张某
某对在郭庄镇和淮镇两次盗窃电
动自行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交代了两人在任丘、河间、黄
骅、青县等地盗窃电动自行车和

汽车三元催化器的犯罪事实。
孔某某交代，他汽车后备箱

中的十几副牌照，有的是他偷来
的，有的是他从网上购买的。每次
开车外出作案时，他都更换牌照，
用来影响警方的判断，分散警方
的注意力。

民警根据两人的供述，追回
被盗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共6
辆，追回被盗汽车三元催化器两
个。

目前，孔某某、张某某已被献
县公安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用十几副假牌照作掩护流窜作案

一对“夫妻同伙”被献县警方抓获

近日，河间法院对河间市兴
村镇人民政府向石某追索环境污
染修复款一案依法进行了宣判。

原来，河间市兴村镇的石某
私自开办镀锌厂被当地环境保护
部门查获，后被河间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检察机关向河间市兴村镇人
民政府下达检察建议书，要求对
被污染的土壤进行妥善处理。兴
村镇人民政府为修复环境支出技
术服务费、处理费等共计 33万余
元。随后，兴村镇人民政府向石某
提起追偿。

河间法院经审理，判决石某
赔偿兴村镇人民政府垫付的环境
污染修复费用共计33.7429万元。

私自办厂排废水
污染环境被判刑

2018 年 9 月，河间市兴村镇
的石某租用他人的厂房，私自开
办了一家镀锌厂。

石某并未办理营业执照，也
没有在厂房内配备污水处理设
备，而是直接将产生的废水用水
泵抽出后，通过水管排放至厂房
西侧的渗坑内。

石某的镀锌厂仅仅经营了两
个月，就被沧州市环境保护局河
间市分局查获。因石某涉嫌刑事
犯罪，此案被移送至河间市公安
局处理。

河间市公安局经过侦查，固
定证据后，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

河间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
理，以污染环境罪判处石某有期
徒刑1年。由于石某还有其他犯罪
行为，最终被合并执行有期徒刑3
年。

镇政府垫资修复环境
向污染环境者追偿

2019年 5月 30日，河间市人
民检察院向兴村镇人民政府下达
检察建议书，要求兴村镇政府督
促有关单位和人员及时将渗坑中
的废水以及被污染的土壤妥善处
理，消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

接到建议书后，兴村镇人民
政府委托相关机构对被污染的土
壤进行了评估和治理，共支出技
术服务费、处置费等费用 33.7429
万元。

随后，兴村镇人民政府对石

某提起追偿，要求石某承担赔偿
责任，给付治理环境污染垫付款
33.7429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由于石某仍未出狱，石某的
父亲作为石某的诉讼代理人出庭
应诉。

河间法院依法判决
侵权人应赔偿费用

河间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
相关规定，侵权人石 某 应 在 限
期内修复被污染的土壤。国家
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
织可以自行修复或者委托他人
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
负担。

本案中，生态环境修复刻不
容缓，侵权人石某正 在 监 狱 服
刑，客观上无法履行修复义务。
兴村镇人民政府作为最基层的
国家行政机关，对当地被破坏
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符合法
律规定。法院判决石某赔偿兴村
镇人民政府垫付的环境污染修复
费用共计33.7429万元。

据悉，此案是河间法院审理
的首例涉环境污染修复的案件。

河间市兴村镇政府向污染环境的服刑人员

追讨33万余元土地修复垫付款
本报记者 唐慧 本报通讯员 李淑涵 杜雁

本报讯（通讯员 徐骞 记
者 唐慧）近日，任丘一家商铺的
会计给员工发工资时，误将一笔
钱打到了陌生人的账户上。任丘
公安局西环路派出所民警接警

后，追回了发错的工资。
8月 11日下午 3点，任丘公

安局西环路派出所接到一家商
铺的会计报警。这名会计称，她
给员工发工资时，因一时疏忽，

误将 1万元钱打到了他人的银
行账户上。她与对方联系，对方
却拒绝将钱退回。她希望民警能
帮忙把钱追回来。

西环路派出所民警了解情

况后，经多方联系，找到了收
到这笔钱的男子张某。经过民
警劝说，张某将这笔钱退还给
商铺。

“太感谢民警同志了，多亏

有你们，才能这么快把钱追回
来。”近日，这家商铺的会计商某
给任丘公安局西环路派出所送
去锦旗以示感谢。

马虎会计竟把万元工资发给陌生人
任丘民警快速把钱追回

抓捕现场抓捕现场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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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佳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汽车一站式服务
经营：车险投保，定损查勘，道路救援，钣金喷漆，维护保养等一切车辆服务。

精湛的工艺，亲民的价格，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
地址：沧州市新华区海河东路（沧州荣复军人疗养院对面） 联系人：黄经理17888777771


